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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有关立法与科技工作展望 

陈洁君*, 黄英明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北京  100039) 

摘  要: 对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实施的政策法规和科技计划进行梳理, 对下一步立法及科技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主要包括: 尽快修订《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规定医疗单位在事故报告中的法律责任; 加

强食品安全事故应对科技支撑, 研发多元危害物风险评估、非靶向筛查、快速识别与检测、智能化监管、追

踪溯源等技术与装备, 研究食品掺杂、蓄意攻击相关的检验检测技术和医疗救治方案, 以及针对网络食品、跨

境电商、合成生物学、干细胞培育等新兴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与应对的科技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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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for legislation and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work on emergency 
disposal of food safety accidents 

CHEN Jie-Jun*, HUANG Ying-Ming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o sort out the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pla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disposal of food safety accidents, and to provid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next step of legislation 

and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work. It mainly includes: prompt amendment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Major Food Safety Accident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units in accident 

report; strengthening the technology support for responding to food safety accidents,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for assessing the risk of multi-hazard objects , non-targeted screening, rapid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traceability etc., researching the inspection and detection 

technologies and medical treatment solutions related to food doping and deliberate attack, as well as the technology 

support capabiliti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ponse of emerging food safety risks such as online food, cross-border 

e-commerce, synthetic biology, stem cell cultivation. 
KEY WORDS: food safety; accident respons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1  引  言 

根据《食品安全法》[1](2009 年主席令公布, 2018 年最

新修正), 食品安全事故指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

品, 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对食品安

全问题“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早解决”, 是取得处置

工作主动权、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重要原则。食品安全要

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 科学技术和政策法规是

提高食品安全风险发现与处置能力的两大重要支撑。本文

主要梳理了我国对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实施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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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技计划, 为下一步立法及科技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2  政策法规 

2.1  行政性的法规、文件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有关的法规、文件主要有 : 
《突发事件应对法》[2](2007 年主席令公布)、《食品安全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3](2016 年主席令公布, 2018 年修

正)、《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4](2009 年国务院公布, 2019
年最新修订)、《传染病防治法》[5]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6](2003 年国务院公布, 2011 年修正), 以及《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7](2019 年印发)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

定》[8](中办、国办 2019 年印发)等。 
《突发事件应对法》[2]是一部规范各类突发事件应对

共同行为的法律(见表 1)。建立了突发事件分级制度和应急

管理机制, 明确了突发事件应对的工作原则、组织领导以

及政府、单位、个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对突发事件应

对工作的主要措施、制度和机制进行了全程规定, 包括预

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

与重建及法律责任等。法律规定了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体系, 由国务院制定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

务院各部门制定国家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 地方各级政

府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 
 

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Table 1  Emergency respons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主要规定 具体内容 

突发事件主要内涵 
突然发生, 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事件分级制度 突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应急管理机制 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 

工作原则 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 

组织领导 
国务院在总理领导下设立国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必要时可派出工作组;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设立由本级

政府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驻军负责人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责任义务 
县级政府对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 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 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政府负责, 或者

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政府共同负责;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报告制度 事件发生地县级政府立即向上一级政府报告, 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预防及应急准备 
主要包括: 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估体系、社会动员机制(增强意识、提升能力)、应急预案体系、

全国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监测制度、预警制度, 部门、单位和人员职责分工, 应急条件保障等。 

事件处置 主要包括: 可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部门、单位和人员职责分工, 信息发布等。 

后序工作 总结报告制度、恢复与重建、人员抚恤、征用补偿等。 

法律责任 
主要规定以下行为的法律责任: 地方政府和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及其人员的失职失责; 有关单位失职失责; 编

造并传播虚假信息; 单位、个人违反规定, 或不服从政府管理。 

 
结合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应对的要求, 《食品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详见表 2)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食

品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编制、报告通告机制、应急处置措

施、事故调查及报告等进行了规定[9‒12]。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 食品安全事故按

照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实行分级管理。国务院组织

制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政府制定本行

政区域应急预案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对事故分级、处置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防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和应急保

障措施等作出规定。同时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制定食品

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对食品安全问题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早解

决”, “早发现”尤其重要。《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建立了纵向信息报告体系和横向

信息通报机制, 对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监测信息报告的各

方职责及其报告、通报的程序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相关方

包括食品安全事故单位, 参与救治的医疗机构、地乡级政

府、县级人民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和农

业行政等部门。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重在高效有序。《食品安全法》及

其实施条例明确了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组织

指挥、职责分工和采取措施, 包括应急救援, 食品及其原

料的封存、检验, 责令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信息发布, 应

急预案的启动、响应, 事故现场的卫生处理、流行病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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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责任调查等。在组织指挥方面, 规定了食药监部门负

责食品生产经营的全程、统一监管, 包括食品的生产、流

通、餐饮以及食用农产品的销售活动, 同时县级食药监部

门可以在乡镇或者特定区域设立食药监派出机构, 为实

施食品安全高效监管以及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有

效的体制保障。 
履职尽责是食品安全事故及时发现和处置的根本保

证。当前加大了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力度, 《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规定 , 对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 , 除了查明

事故单位的责任, 还应当查明有关监管部门、食品检验机

构、认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和《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指出, 对食品安全工作, 

实施“最严肃的问责”等“四个最严”要求 , 并实行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 明确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

人为第一责任人[13,14]。 
对于食源性疾病中涉及传染病疫情的, 应按照《传染

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

处置[15,16]。 

2.2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以突发事件应对和食品安全等法律法规为基础和依

据, 2006 年, 国务院发布《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2011 年进行修订), 对事故分级、处置原则、应急指

挥、监测预警、报告通报、应急响应和后期处置等进行了

规定(见表 3)[17]。 

 
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Table 2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主要规定 具体内容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食品安全事故按照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实行分级管理。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对事故分级、处置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防预警机制、

处置程序和应急保障措施等作出规定。 
国务院组织制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应急预案并报上一级政府备

案。同时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监测

信息报告的各方职责及

其报告程序(食品安全事

故单位, 参与救治的医

疗机构, 以及县级人民

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卫生行政和农业行

政等部门) 

事故单位、接收病人进行治疗的单位应当及时向县级食品安全监管理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等部门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接到事故举报, 应当立即向同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通报。

县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向本级政府和上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县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上报。 
医疗机构发现其接收的病人属于食源性疾病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 应及时向所在地县级政府卫生部门报

告。县级政府卫生部门认为与食品安全有关的, 应当及时通报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县级以上政府卫生部门在调查处理传染病或者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现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 应

当及时通报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食品安全事故处理过程

中的各方职责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应当对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原料、工具、设备、设施等, 立

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 
由县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行政、农业行政等部门进行应急救援, 对事故单位封存的食品及其

原料进行保护、检验, 对需要封存事故单位尚未封存的进行封存, 责令召回或者停止经营以及信息发布等

调查处理工作。 

应急预案启动程序 
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事故处置指挥机构, 启动应急预案。并由县级以上疾控

机构对事故现场进行卫生处理、流行病学调查, 并向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 

事故责任的调查 

设区的市级以上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责任调查, 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 向本级政府

和上一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事故责任调查处理报告。 
涉及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调查, 由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组织开展。

对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 除了查明事故单位的责任, 还应当查明有关监管部门、食品检验机构、认证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预防及应急准备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管理机制, 改善应急装备,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 

加强应急培训、演练, 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改、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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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Table 3  China national emergency plan for major food safety accidents 

主要规定 具体内容 

事故分级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分为: 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Ⅱ级)、较大食品安全事故(Ⅲ级)和一般食

品安全事故(Ⅳ级)。 

处置原则 以人为本, 减少危害。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科学评估, 依法处置。居安思危, 预防为主。 

指挥机构 
成立指挥部: 对于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成立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 对于重大、较大、一般食品安全事故, 由事故

所在地省、市、县级政府成立相应应急处置指挥机构。 
指挥部下设工作组: 事故调查组、危害控制组、医疗救治组、检测评估组、维护稳定组、新闻宣传组、专家组。 

应急保障 信息保障、医疗保障、人员及技术保障、物资与经费保障、社会动员保障、宣教培训。 

监测、预警 

监测: 制定和实施加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规划, 建立覆盖全国的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和食品中有害

因素监测体系。 
预警: 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 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对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 提出并

公布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 

报告制度 

事故信息来源: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生产和经营单位, 医疗机构, 技术机构,  经核实的公众举报信息、媒体披露与

报道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报。 
报告主体: 食品生产经营者, 有关急性群体性健康损害的单位, 医疗单位, 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 有关社会团体

及个人, 监管部门等。 
报告内容: 食品生产经营者、医疗、技术机构和社会团体、个人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告, 应包括事故发生时间、地点

和人数等基本情况; 监管部门的报告, 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时间、地点、危害程度、伤亡人数、事故报告单位信息(含
报告时间、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已采取措施、事故简要经过等, 并随时通报或者补报工作进展。 

应急响应 

分级响应: 特别重大事故的应急响应, 成立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 重大、较大和一般事故的应急响应, 分别成立省、

市和县级应急处置指挥机构。 
应急处置措施: 医疗机构开展患者救治, 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与检测, 检验机构开展抽样检验, 公安机关开

展违法犯罪行为侦破; 就地或异地封存事故相关食品及原料和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及用具; 生产经营者召回、停止

经营及进出口并销毁相关食品及原料; 查明事故原因后, 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消除污染, 对确认未被污染的予以解

封; 研判事故发展态势, 并向事故可能蔓延到的地方政府通报信息, 事故可能影响到国(境)外时, 及时协调有关涉外

部门做好相关通报工作。 
响应级别调整及终止程序。 

信息发布: 由指挥部或其办公室统一组织, 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闻通稿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发布, 做好宣传报

道和舆论引导。 

后期处置 善后处置、奖励、责任追究、总结报告。 

 
 
 
 
根据《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 食源

性疾病中涉及传染病疫情的, 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18]等相关规定开展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见表 4)。  
根据《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 原

农业部于 2014 年发布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 对农业部和地方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置农产

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作出了详细规定和明确要求。应急

预案明确了“以人为本、统一领导、科学评估、预防为主”

的处置原则 , 规定了组织指挥体系及其职责任务 , 建立

了应急管理的监测预警、事件报告、事件评估和级别核

定等制度, 界定了应急响应的分级响应、指挥协调、紧急

处置和响应终止等工作的分工、程序、措施和要求, 对善

后处置和总结报告提出了要求, 建立了信息、技术和物资

等应急保障的制度机制, 应急处置工作中的表彰奖励和

责任追究制度, 并对应急预案的宣教培训、演习演练等进

行了规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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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Table 4  China nat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lan 

主要规定 具体内容 

事件分级 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工作原则 预防为主, 常备不懈。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依法规范, 措施果断。依靠科学, 加强合作。 

体系职责 

应急指挥机构: 卫生部提出成立全国应急指挥部; 地方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向本级政府提出成立地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的建议。 
日常管理机构: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 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管理机构。 
专家咨询委员会: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建; 市(地)级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根

据工作需要组建。 
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 包括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等, 负责培

训专业技术人员, 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须服从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指挥。 

监测、预警 
监测: 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与报告网络体系。各级医疗、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和出

入境检疫机构负责开展事件的日常监测工作; 加强对监测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保证监测质量。 
预警: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监测信息, 科学研判、及时预警。 

报告 

权限: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及其隐患。 
责任报告单位: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机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卫生行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检验检疫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环境保护监测机构、教育

机构等有关单位。 
责任报告人: 执行职务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个体开业医生等。 

应急反应和终止 

应急反应原则: 分级响应, 及时调整; 边调查、边处理、边抢救、边核实的应急处理方式。 
应急反应措施: 规定了各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责分工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 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及非事件发生地区。 
分级反应: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特别重大级别以下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 要及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

和有关部门提供指导和支持。 
反应终止: 应急反应的终止条件, 终止建议的提出程序。 

善后处理 后期评估、奖励、责任、抚恤和补助、征用物资、劳务的补偿。 

处置保障 
技术保障: 信息系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应急卫生救治队伍、演

练、科研和国际交流。 
物资保障、经费保障、通信交通保障、法律保障、宣传教育。 

预案管理 
根据形势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更新、修订和补充。 

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和本预案的规定, 制定本部门具体工作预案。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参照本预案并结合实际情况, 组织制定本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3  刑  法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在刑事立法中有体现。《刑法》

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 除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之外, 还针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设定了“食品监

管渎职罪”。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的, 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20]。 
此外,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在 2013 年发布的《关于

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上述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导致发生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

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

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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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渎职犯罪,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与他人共谋, 
利用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同时构成

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21]。 

3  科技计划部署 

3.1  “十五”至“十二五”期间食品安全国家科技计划

部署 

“十五”至“十二五”期间, 围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监

测预警、安全控制、检测溯源和应急处置等方面, 国家科

技部进行系列项目部署(见表 5)。通过 3 个五年计划的努力, 
我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形成, 主要表现在: 风险

评估技术取得系列突破,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溯源网络建设

初见成效,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和装备产业化水平明显

提升, 食品安全检测与危害识别技术开始由定向检测到非

定向检测初步转变, 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增强, 非法添加物

和不明原因食物中毒综合诊断能力进一步提升。 

3.2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全关键技

术研发”重点专项 

2017 年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全关键技术

研发”重点专项, 开展 3 个层次科技攻关: (1)基础研究。解

决食品原料控制、生产加工、风险评估、标准制定等理论

需求; (2)关键技术研发。提高食品安全过程控制、检验检

测、监测评估、监督管理、应急处置的技术能力; (3)应用

示范。针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食品加工过程安全

控制、食品安全应急保障、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 
从产业发展和监管支撑 2 个维度提出食品安全解决方案, 
同时开展区域和产业链综合示范。 

 
表 5  “十五”至“十二五”期间食品安全国家科技计划部署 

Table 5  China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for food safet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10th five year plan to the 12th 
Fiveplan 

时间 计划项目 投入专项经费/亿元 

十五 攻关计划“食品安全关键技术”项目 1.6 

十一五 支撑计划“食品安全关键技术”项目 0.9 

十二五 

支撑计划“食品安全高新检测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项目 
支撑计划“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支撑计划“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及非法添加物筛查技术和装备研发”项目 
支撑计划“食品安全溯源控制及预警技术研究与推广示范”项目 

2.0 

 
截至 2019 年底, 已经部署的与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密

切相关的项目, 涵盖如下内容: 食品污染物及食源性疾病

的风险评估、监测、溯源与预警, 化学、生物、放射性危

害物以及食品源剧高毒化学物质的高效识别和确证, 化学

危害因子非定向筛查, 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智能化现场监

管,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警务模式, 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信息技术应用,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及重大事件应急演

练及应急保障决策系统, 口岸食品安全控制与智能监控以

及进出口食品安全的风险溯源、预警、应急技术等。 

4  讨论与建议 

4.1  尽快修订《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自《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11 年修订

至今,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分别经过

2 次修订, 期间历经 2013、2018 年 2 次国务院机构改革, 
应及时修订与完善应急预案。贯彻执行有关政策法规最

新要求, 汲取 COVID-19 新冠疫情处置的经验, 进一步完

善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处置、调查、信息发布等工作

程序, 完善食品安全事件监测预警、组织指挥、应急保障、

信息报告等工作机制, 提升应急响应、现场处置、医疗救

治能力, 加强舆情监测, 建立重大與情收集、分析研判和

快速响应机制。 

4.2  规定医疗单位在事故报告中的法律责任 

应对 COVID-19 新冠突发疫情的经验表明, 我国对处

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具有制度优势。早发现、早报告是成

功处置、降低损失的关键。通常, 最先感知或发现食品安

全事故的应该是接收病人的医疗单位、事故单位和事故病

人。《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对在食品安全工作

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并对实施

隐瞒、谎报、缓报的事故单位、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进行

了规定, 但对医疗单位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未作规定。建

议在相关法规中规定医疗单位应报未报或者隐瞒、谎报、

缓报的法律责任。 

4.3  加强食品安全事故应对的科技支撑 

当前,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科技支撑保障

能力仍然不强。加强食品安全多元危害物的风险评估、非

靶向筛查、快速识别与检测、智能化监管、追踪溯源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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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技术与装备研发, 确保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

早处置, 并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能立即追踪溯源, 厘清

责任; 分析食品被掺杂、蓄意攻击的可能性, 研发相关的

检验检测技术和医疗救治方案, 做到未雨绸缪; 网络食品

零售、网络订餐、跨境食品电商, 以及基因编辑、合成生

物技术和干细胞培育等食品新业态发展迅速, 新的风险隐

患极易产生, 需要加大科技支撑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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